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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理财-稳富(封闭式)2019年 19期

2024年半年度投资运作情况报告

理财产品管理人：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理财产品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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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理财产品代码 WF1919

理财产品名称 中银理财-稳富(封闭式)2019 年 19 期

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登记编码 Z7001019000041

产品类型 固定收益类产品

募集方式 公募

产品运作模式 封闭式净值型产品

产品币种 人民币

风险级别 02 二级(中低)

理财产品成立日 2019-12-26

理财产品到期日 2024-12-26

二、存续规模、收益表现及杠杆水平

(一) 截至报告期末，理财产品存续规模及收益表现如下：

理财产品

份额代码

理财产品

总份额

理财产品

份额净值

理财产品

份额累计净值

理财产品

资产净值

较上一报告期

份额净值

增长率

WF1919 162,612,821.08 1.198975 1.218975 194,968,866.83 2.06%

(二) 截至报告期末，理财产品杠杆水平：105.63%

三、理财产品持仓情况

资产类别
穿透前金额

（万元）

占全部产品总资

产的比例

穿透后金额

（万元）

占全部产品总资

产的比例

现金及银行存款 37.89 0.19% 205.72 1.01%

同业存单 - 0.00%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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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放同业及买入

返售
- 0.00% 17.15 0.08%

债券 - 0.00% 14,085.95 69.37%

非标准化债权类

资产
5,997.25 30.85% 5,997.25 29.53%

权益类投资 - 0.00% - 0.00%

境外投资资产 - 0.00% - 0.00%

商品类资产 - 0.00% - 0.00%

另类资产 - 0.00% - 0.00%

公募基金 - 0.00% - 0.00%

私募基金 - 0.00% - 0.00%

资产管理产品 13,407.81 68.96% - 0.00%

合计 19,442.94 100% 20,306.07 100%

四、产品持仓前十项资产

序号 资产名称 持仓（万元） 持仓比例

1 CCZC-BJ-2024003-028：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997.25 29.53%

2 196484：22 瑞资 01 320.47 1.58%

3 2120064：21 恒丰银行永续债 292.23 1.44%

4 102280054：22 杭金租赁 MTN001 280.46 1.38%

5 102480390：24 象屿 MTN001 241.47 1.19%

6 194091：22 港城 01 240.61 1.18%

7 194058：22 宁投 02 240.35 1.18%

8 240604：24 泰达 01 240.33 1.18%

9 197584：21 国裕 01 239.92 1.18%

10 2280003：22 首钢基金债 01 239.68 1.18%

注：本表列示穿透后投资规模占比较高的前十项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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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资账户信息

户名 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稳富封闭式２０１９１９）

账号 325970062834

开户行 中国银行北京中银大厦支行营业部

六、产品组合流动性风险分析

报告期内，产品管理人通过合理安排资产配置结构，保持一定比例的高流动性资产，

控制资产久期、杠杆融资比例，努力管控产品流动性风险。

七、本运作期主要操作回顾

(一) 主要投资策略及操作

报告期内，债券市场方面，资产价格整体震荡上涨，其中，信用债表现较强，利率债

受多重因素博弈影响表现有所起伏。在产品投资上，积极参与债券市场的一级投资，提升

产品的持仓收益率，同时在二级市场紧盯调整机会进行利率债、高评级信用债的波段交

易，力争提升产品的净值表现。

(二) 非标资产投资情况

本产品于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6月 30日期间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根据

产品说明书约定，现将产品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具体信息进行披露，详见附表。

融资客户 项目名称 剩余融资

期限

（天）

到期收益

预计(%)

投资模式/

交易结构

风险状

况

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178 3.20

同业借款借

出
正常

注：报告期内到期收益预计是管理人根据底层资产在报告期内的资产情况、收益分配情况

及费用进行预估的收益。最终以实际到期收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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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关联交易情况

本产品于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6月 30日期间投资于关联方发行的证券

报告期内买入证券
关联方名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数量（单位：张） 总金额（单位：元）

- - - - -

本产品于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6月 30日期间投资于关联方承销的证券

报告期内买入证券
关联方名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数量（单位：张） 总金额（单位：元）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02480390

24 象屿

MTN001
4,606 463,709.92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02480464

24 陕延油

MTN005
10,025 1,002,530.0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02480661

24 中建六局

MTN002(科创

票据)
9,929 992,850.8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02480700

24 福建港口

MTN001
9,929 992,850.8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02481185

24 中核租赁

MTN002(乡村

振兴)
725 72,534.17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023005 20 平安人寿 5,768 600,475.05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120064

21 恒丰银行永

续债
14,420 1,539,944.84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120064

21 恒丰银行永

续债
5,768 616,571.1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128016

21 民生银行永

续债 01
8,652 920,173.38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128016

21 民生银行永

续债 01
8,652 919,291.14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422003

24 招联消费金

融债 01
9,929 992,850.8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422007

24 招银金租债

01
19,857 1,985,701.60

中银国际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148793 24 蜀道 Y4 430 43,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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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于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6月 30日期间投资于关联方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

报告期内买入资产管理产品
关联方名称

资产管理

产品代码

资产管理产品

简称 数量（单位：份） 总金额（单位：元）

中银国际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ZYLCZYZ
Q202133

中银证券中国

红-汇中 33 号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1,917,758 2,080,000.00

中银国际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ZYLCZYZ
Q202133

中银证券中国

红-汇中 33 号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22,089,278 24,000,000.00

中银国际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ZYLCZYZ
Q202133

中银证券中国

红-汇中 33 号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55,294,549 60,260,000.00

中银国际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ZYLCZYZ
Q202133

中银证券中国

红-汇中 33 号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76,730,609 82,800,000.00

本产品于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6月 30日期间的其他关联交易

交易类型 关联方名称 总金额（单位：元）

销售服务费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8,160.58

产品托管费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9,264.23

分销买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964,254.00

同业借款资产服务费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750.00

现券买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75,064.17

非标资产服务费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962.22

八、后市展望及下阶段投资策略

展望后市，考虑到当前经济复苏斜率较缓、政府债发行或将提速，三季度可能进入降

准降息政策窗口期，市场或围绕政策预期进行博弈，叠加跨季后资金面较为宽松、机构仍

有配置需求，债市收益率下行动力仍在，但节奏上需更加关注央行操作。本产品仍将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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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风险敞口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债券市场投资，关注利率债、资质较优信用债的交投机会，

适当拉长投资期限。  



中银理财-稳富(封闭式)2019 年 19 期理财产品        

2024 年半年度托管人报告

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本报告期内，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托管

人”）在对中银理财-稳富(封闭式)2019年 19期理财产品（以

下称“本理财产品”）的托管过程中，严格遵守《关于规范金

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

管理办法》和托管协议等文本的规定，认真履行了应尽的义务，

不存在损害理财产品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1、根据《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本托管人

对报告期内本理财产品的 2024 年半年度投资运作情况报告进

行了复核，复核意见如下：

经复核，净值数据核对无误。

2、报告期内，本托管人依据理财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托

管合同对本理财产品的投资运作进行必要监督，报告期内尽职

履行理财产品发行人通知及监管报告义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分行托管业务部

2024年 08月 6日

北京市分行托管业务部


